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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无房职工租赁住房提取公积金 

管理工作的通知 

铜公积金〔2019〕60 号 

 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： 

根据省住建厅《关于印发严厉打击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违法

行为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建金函〔2019〕443 号）精神，为

防范和打击非法中介以虚假手段协助缴存职工骗提住房公积金

行为，保障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，维护缴存职工权益，现就无房

职工租赁住房提取公积金作如下通知： 

一、缴存职工租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须提供职工家庭（含

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）在全市（一县三区）的无房产证明和

婚姻关系证明，向中心业务窗口提出申请。 

二、中心业务窗口在接到职工申请后，对于能够及时判别申

请材料真实性的直接予以办理；不能判别的应予调查核实，并在

3 个工作日内办结，准予提取的直接将资金打入职工提供的银行

卡内，不准予提取的应反馈申请人并做好记录。 

三、对于职工提供虚假材料骗提住房公积金的，中心除追回

所骗提的款项外，还将其行为通报职工所在单位，并记入失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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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名单，两年内不准予提取。对于中介组织以虚假手段协助缴存

职工骗提住房公积金的，一经发现，中心将直接移交有关部门处

理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铜陵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
2019 年 5 月 6 日 

 

 

 

 

 


